



桃江县人民政府
关于在县城及周边规定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送审稿）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降低环境噪声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县人民政府决定在县城及周边规定范围内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现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烟花爆竹，以烟火药为主要原料制成引燃后通过燃烧或爆炸，产生光、声、色、型、烟雾等效果，具有易燃易爆危险的物品。
二、禁止在下列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1、桃花江镇、浮邱山乡、石牛江镇、牛田镇、高桥镇、修山镇6个乡镇全域
2、灰山港、沾溪等2个乡镇镇区以下合围区域
灰山港镇：灰山港村村委——站前路——灰山港镇火车客运站——洛湛铁路——志溪南路——老灰钢铁路——天子坡村委——慕泉山庄——G234（西环线）——灰山港村村委。
沾溪镇：沾溪镇人民政府广场前桃荷公路以西——沾溪村委——沾溪镇老政府以西20米——沾溪一桥——沾溪农商银行——沾溪老派出所（创业路以东）
三、除第二条规定外，全县范围内下列地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一）党政机关、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文物保护等单位；
（二）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
（三）危险化学品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生产、储存和经营场所，输气（油）管线、输（变）电及架空电力、通信线路等设施安全保护区；
（四）风景名胜区、公园、山林等重点防火区；
（五）商场、集贸市场和公共文化场所等人员密集的公共活动场所；
（六）殡仪馆和公墓陵园；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其他地点。
四、本通告规定禁放地点以外的其他区域，倡导村、社区等基层组织通过制定或修订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形式依规有序烟花爆竹燃放。
五、在禁止燃放区域内，严禁新增烟花爆竹零售门店，已有零售门店应按照省市相关要求逐步退出。
六、在禁止燃放区域内，因重大庆典活动确需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须依法经公安部门许可并核发焰火燃放许可证，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按照安全规程实施燃放。
七、依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违反本通告规定，在禁止燃放区域、地点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未经许可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对责任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的，由应急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对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涉禁止燃放区域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全面履行属地主体责任，统筹推进辖区内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
公安、城管执法、应急管理、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和监管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居民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应广泛宣传各项禁燃禁放规定，切实履行管辖范围内的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的宣传动员、现场劝阻、及时报告和举报处置工作。
九、广大人民群众应自觉遵守本通告相关规定，并积极举报违法违规生产、销售、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违法违规运输、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举报热线：110，违法违规生产、销售、储存烟花爆竹行为举报热线：8218119。
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桃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县城及周边规定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桃政通〔2024〕3号）同时废止。


附件：1、灰山港镇烟花爆竹禁放区域示意图
2、沾溪镇烟花爆竹禁放区域示意图


桃江县人民政府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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